关于做好2007年度研究生王氏基金会奖学金推荐工作的
通  知
各学院：

根据《南昌大学2007年度王氏基金会奖学金评选的通知》文件精神，为了做好本次研究生王氏基金会奖学金推荐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除符合南昌大学王氏奖学金评选条件（见昌大学助字〔2007〕23号文件）外，还应符合以下条件：

1、王氏奖学金
（1）博士研究生应在中文核心期刊上公开发表与本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至少3篇，硕士研究生应在中文核心期刊上公开发表与本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至少2篇； 
（2）论文均指以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若为第二作者，第一作者应是其研究生导师）；
（3） 论文起止日期：2006年9月1日至2007年8月31日。
2、、昌大王氏优秀特困生奖学金
（1）特困研究生，另附说明材料；
（2）博士研究生应在核心期刊发表本专业方面的学术论文1篇以上，硕士研究生在省级刊发表本专业方面的学术论文1篇以上；
（3）论文均指以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若为第二作者，第一作者应是其研究生导师）；
（4）论文起止日期：2006年9月1日至2007年8月31日。

二、各学院研究生申报王氏奖学金和昌大王氏优秀特困生奖学金原则上各推荐一名研究生，凡被确定的推荐人选，请组织填写《研究生公开发表论文（论著）和承担科研课题（项目）登记表》（见附件1）和《南昌大学王氏奖学金申请表》（见附件2）或《昌大王氏优秀特困生奖学金申请表》（一式两份，见附件3），并填写《南昌大学王氏奖学金学生汇总表》或《昌大王氏优秀特困生奖学金学生汇总表》（见附件4、附件5）统一于10月25日前上报28栋研究生公寓103室，将汇总表电子版发至揭琳邮箱，逾期不报视为放弃。
三、研究生院在审核申报材料基础上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择优推荐。
附件：
1、研究生公开发表论文（论著）和承担科研课题（项目）登记表

2、《南昌大学王氏奖学金申请表》
3、《昌大王氏优秀特困生奖学金申请表》

4、《南昌大学王氏奖学金学生汇总表》

5、《昌大王氏优秀特困生奖学金学生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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